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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因为一块鹅肝没切对， 来

沪打工的小伙被老板扣除了数

百元工资， 愤愤不平之余向老
板讨要说法 ， 结果就被开除

了。 近日， 上海市徐汇区法律
援助中心受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最终， 法律援助律师为双

方搭建调解桥梁， 通过释法说
理， 明确指出日料店在未经培

训上岗之下， 即因食材损耗对
员工进行处罚并不合法， 最终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

B2 基层调解 2021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www.shfzb.com.cn

被扣工资讨说法

务工人员被开除

李某从外地来沪务工， 在徐汇

区一家日料店从事切菜、 配菜工

作。 今年 3月， 李某因切的菜品不

符合规格被扣发了工资， 李某不服

向老板讨说法， 结果被日料店开

除。 为此， 李某愤愤不平地来到徐

汇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经了解， 李某家庭经济困难，

刚从老家来沪打工， 与日料店解除

劳动合同后， 工资也未结清， 没有

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 目前也未找

到工作， 没有固定收入来源。 中心

当场受理了李某法律援助申请， 并

指派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萍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陈律师接受指派后， 联系了李

某面谈。 李某自述当初找工作时，

日料店让他与江西某人力资源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 说是由江西某人力

资源公司派遣李某到日料店工作。

当时他一心想赶紧找到一份工作，

尽快在上海立足， 根本没有在意跟

谁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内容也没有

细看， 甚至签订后的劳动合同也给

江西某人力资源公司带走了， 李某

自己都没有提出要求保留一份。

鹅肝切法不规范

一时冲动怼老板

不料好景不长， 李某在日料店

刚刚工作两个多月， 就被日料店老

板告知， 因切配菜不符合规定， 造

成店里的食材损失较大， 扣除李某

工资 450元。 李某不服在店里跟老

板起了争执， 结果被同事劝走。 而

老板却未就此罢休， 他以李某的不

良言行直接影响了店内正常的经营

秩序、 造成日料店极大的负面影响

为由， 通知江西某人力资源公司作

出辞退李某的决定。 不久， 李某就

收到江西某人力资源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的通知。 李某来上海找到的第

一份工作就这样“黄” 了， 更让他

沮丧的是工资都未结清， 这严重影

响了李某的日常生活。

陈律师在与李某的交谈中， 又

了解到李某进入日料店后直接上

岗， 没有培训也没有老师傅带教指

导。 老板所说的配菜切得不规范，

是指李某切的鹅肝厚薄不均、 有碎

屑， 不能装盘给顾客， 故要李某承

担店里食材的损耗。 李某对此很委

屈， 他没有接触或食用过鹅肝， 也

没人教他鹅肝应该怎么切， 切多少

厚度或多少份量适宜。 之后一时冲

动跟老板嚷嚷了几句， 怎么就被辞

退了呢？ 事后， 老板对他避而不

见， 电话也被拉黑了。

律师耐心释法

搭起调解桥梁

了解案情后， 陈律师决定先与

日料店老板进行电话沟通， 希望能

够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陈

律师问老板， 与李某签合同约的江

西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跟日料店签

订派遣协议？ 该公司有没有派遣资

质？ 老板默不作声。

陈律师继续从专业角度分析案

情。 李某在网上简历是投给日料店

的， 日料店人员对李某进行面试。

李某虽然跟江西某人力资源公司签

订了劳动合同， 但实际工作场所是

日料店， 从事的也是日料店的工

作， 如果派遣单位不合法合规， 那

么李某进入诉讼程序， 日料店不可

能置身事外， 很可能是被告。 餐饮

店应该有正常的食材损耗， 而且李

某进店后未经培训直接上岗， 所谓

的食材耗损要求员工自己承担， 以

及员工对处罚有异议申辩时并没有

过激行为， 日料店就草率作出辞退

的决定， 这些做法都是违反法律规

定的， 诉讼风险很大。

日料店老板听后表态愿意接受

第三方主持调解解决此事。 陈律师

来到徐汇区劳动仲裁院立案窗口，

要求该案先交由调委会调解。

释法说理化解纠纷

双方当事人均认可

调解员约定双方当事人进行调

解。 李某和陈律师、 日料店老板，

以及江西某人力资源公司也派人员

前来参加调解。

陈律师认为， 《劳动合同法》

第 39、 40、 41 条规定了派遣单位

或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

形， 主要包括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严重失职， 营

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的；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

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

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

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等情况。

李某无论是切菜、 配菜不符合规定

要求， 还是因为扣罚劳动报酬与老

板争执， 都不属于派遣单位、 用工

单位可以擅自解除劳动合同的情

形， 单方面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系

违法行为， 应向李某支付赔偿金。

陈律师专业解读、 释法说理得

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 最终在调解

员主持下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

【案例点评】

当前 ， 劳务派遣用工比较普

遍 ， 即劳务派遣单位雇佣但不使

用， 用工单位使用但不雇佣。 这种

方式是企业用工的补充形式， 只能

在临时性、 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

作岗位上实施。

《劳动合同法》 第 62 条明确

规定了用工单位应履行的用工义

务， 包括为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

岗位所必需的培训； 提供相应的劳

动条件和劳动保护； 提供与工作岗

位相关的福利待遇； 告知工作要求

和劳动报酬等等。 日料店没有对李

某进行岗前培训和指导， 又以工作

不规范为由扣除李某劳动所得， 这

显然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劳动者要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

和维权意识， 在与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时， 一定要仔细阅读条款， 尤其

是工作时间、 地点、 劳动报酬等。

签订后必须自己妥善保管一份劳动

合同， 一旦发生劳动争议， 劳动合

同是最直接、 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食材没切好竟然被辞退
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搭建调解桥梁促成双方和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7 月底， “烟花” 台风来
袭， 造成某小区内树木倒伏折

断颇多， 严重影响小区正常通
行。 台风过后， 小区物业公司

组织小区志愿者清理小区内的

倒伏枯树， 扫除道路障碍， 防
止再次折断伤及居民。 志愿者

王某在清理活动前未及时通知
车主张某将车辆移开， 车辆旁

边枯树树枝突然折断掉落， 张

某的车辆被砸受损。 为此， 张
某花费维修费用合计 3700 元，

张某向物业公司和志愿者主张
赔偿所有财产损失共 3700 元。

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争执， 张

某遂向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调
委会申请调解。

志愿者热心公益事

是否应担赔偿责任

8 月上旬， 调解员召集各方开

展调解工作。 调解员了解到， 该小

区物业公司组织召集志愿者开展清

理倒伏枯树的志愿活动， 但并未做

好活动前的培训准备工作。 志愿者

在开展活动时， 由于疏忽大意没有

及时通知业主将作业范围内的个人

车辆进行转移， 致使倒伏的枯树砸

到业主张某的车辆。 物业公司认为

张某要求的赔偿费用过高， 志愿者

王某则十分委屈。 王某表示， 自己

平常是个热心肠， 邻居们有任何困

难他都乐意帮助， 小区或社区里有

任何的志愿活动他只要有时间都会

参加， 此次志愿活动也是他自愿报

名， 希望能为小区出一份力。 王某

认为自己不是故意损坏张某车辆

的， 在活动中已经尽量注意树枝折

断风险， 这次枯树树枝折断也是意

外事件， 自己出于好意为社区服

务，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调解员结合法理情

耐心释理化解纠纷

调解员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进行

了释明， 同时结合法理情与当事人

进行沟通。 本案中志愿者作为行为

具体实施人， 由于疏忽大意未能及

时通知业主张某将其车辆移开， 造

成了树枝砸坏车辆的后果。 但车辆

的损坏是否应全部归责于志愿者，

调解员认为还要结合志愿活动的性

质和活动组织方的活动安排情况来

看。 志愿者从事志愿活动， 是自愿

无偿的行为， 是出于好意为了让小

区尽快恢复安全整洁的生活环境，

且据王某讲述， 其在活动中已经尽

到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 并不存在

故意损坏车辆的主观恶意， 让志愿

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合情理。

另外， 志愿者参加本次志愿活

动， 客观上是协助物业公司承担其

分内的工作， 物业公司作为活动组

织方和委托方， 应当对志愿者的侵

权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调解员特意

提到， 物业公司在开展活动前未对

志愿者进行培训， 告知活动中应当

注意的问题， 特别是台风过后， 倒

伏枯树本来就有可能折断， 未进行

培训对于小区业主财产， 甚至对志

愿者的人身安全都可能造成损害。

物业公司经理邢某承认物业公

司在活动组织方面存在过失， 同意

给予业主一定补偿。 调解员进一步

疏导张某的情绪， 表示物业公司和

志愿者主观上都是为了小区居民的

整体利益， 对此邢某和王某也当场

表达了歉意， 希望业主能够理解和

原谅。 此外， 调解员也向张某说明

该纠纷如果诉诸司法途径将会耗费

较大的精力， 得不偿失也会伤了邻

居间的和气， 希望张某作为小区业

主能从心里感谢和支持志愿者的爱

心行为， 以自己的行动鼓励更多人

参与到为小区服务的队伍中来， 协

助营造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

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和劝说，

调解员争取到了张某的谅解， 双方

最终对于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意

见， 这起纠纷也得到了圆满解决。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比较常见的侵权损

害赔偿案件， 但是由于具体行为人

系志愿者， 无偿为社区服务， 让本

案有了可讨论的空间。 基于志愿服

务行为的无偿性 、 利他性 、 公益

性， 如对志愿者提供服务期间的注

意义务要求过高， 过分苛责， 则会

造成志愿者在工作时畏首畏尾， 过

于谨慎， 甚至会打击志愿者参与活

动的热情 ， 不利于志愿服务的开

展。 从相关司法判决中可以看出，

对于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时的侵权

行为， 需要综合考虑志愿服务的特

殊性， 对志愿者侵权及其责任分配

问题， 应从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过失相抵原则、 保护志愿者权利的

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综合判定， 不

能 “让好心人寒了心”。

调解员开展工作要有人情的温

度， 弘扬志愿精神、 守护志愿者的

理想信念、 爱心善意、 责任担当，

助力营造和谐友好、 人人参与的社

区环境。

志愿者惹纠纷？ 莫让好心人寒了心
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调委会化解一起损害赔偿纠纷


